
敬啟者 
進一步查詢有關認繳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股本的財委會項目 

 
 
政府要求本委員會批出 60 億的承擔額以成為亞投行成員，當中 12 億為實繳股本，48
億為待繳股本。由於此項目是財政司司長打算得到財委會批准，動用資本投資基金進

行投資，本人希望政府當局能進一步解答本人的查詢： 
 
A.進一步查詢有關風險及回報率的問題 
 
(i)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亞投行自成立至今是否有就其整體投資回報率進行分析及評

估？請政府向本委員會披露有關資料和文件。 
 
(ii)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香港政府有否就香港正式認購亞投行股本後每年可獲取的利

潤、投資回報率和整體風險進行研究、分析或評估？ 
 
若有，請政府向本委員會披露有關研究、分析或評估結果和有關文件。 
 
若否，請政府向本委員會解釋為何在動用資本投資基本進行投資時，竟沒有就有關問

題進行研究、分析或評估？這種苟且的態度是否就是政府在運用公帑時的理財哲學？ 
 
B.加入亞投行與本地經濟發展的關係 
 
(i)請政府詳細向本委員會解釋，香港加入亞投行的實質好處和利益； 
 
(ii)若政府不能向本委員會提供加入亞投行後香港政府每年實質能獲取的利潤，那麼加

入亞投行的直接得益者將會是本地極少部分的工商和法律界。 
 
亞投行的貸款項目均是公開招標。若非亞投行成員都能參與投標，請政府向本委員會

解釋，加入亞投行與否的實質分別。 
 
(iii)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政府有否就加入亞投行一事諮詢上述或其他相關界別？若有，

請政府詳細告知本委員會，相關過程、細節、結論和相關文件。 
 
若否，請政府詳細告知本委員會當中原因和解釋。 
 
(iv)由於亞投行的貸款項目多集中在高風險的投資地區，包括是政制和地緣政治極不穩

定、貪腐情況十分嚴重的地區和國家，本人對是否有本地相關界別、公司或企業會對

亞投行的貸款項目有興趣及願意冒高風險進行投標，抱有極大疑問。 
 

立法會FC122/16-17(03)號文件 
LC Paper No. FC122/16-17(03)



請政府告知本委員會，自亞投行成立至今，有否本地公司或企業成有意投資或成功投

得亞投行項目？ 
 
若有，請政府向本委員會披露有關資料。 
 
關於亞投行審批中的項目，又是否有地公司或企業成有意進行投資？ 
 
若有，請政府向本委員會披露有關資料。 
 
(v)若香港政府在動用資本投資基金進行投資時不能令香港政府在有關投資項目獲得實

質回報，反之僅能間接地令本地企業或公司在投標時獲得所謂優勢，請問政府這樣去

運用公帑，是否符合香港政府運用公帑的原則？ 
 
       此致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主席陳健波議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立法會議員朱凱廸謹啟 
 
2017 年 4 月 27 日 
 
 
 




